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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老有所為活動計劃」推廣辦事處編號：________________ 

策劃及統籌小組編號：________________ 

 
社會福利署 

2026-28 年度「老有所為活動計劃」 
「一年計劃」2026-27 申請書  

 
 
活動計劃名稱：   

（必須與「收支預算」表格一致，包括所有標點符號及空格。）  

 
活動計劃主要服務地區：（請註明一個地區，並於適當內填上“” ）  
申請書交由該區所屬的社會福利署策劃及統籌小組審批  
 

 中西南及離島區   東區及灣仔區   觀塘區   黃大仙及西貢區  
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  深水埗區   沙田區   大埔及北區  
 元朗區   荃灣及葵青區   屯門區  

 
1. 申請團體資料  
 
1.1 申請團體名稱：   

（必須與「收支預算」表格一致，包括所有標點符號及空格。）  

 
1.2 申請團體類型：（請於適當內填上“”）  
  現正接受社會福利署資助的機構及其轄下單位（請註明團體主要服務類別）  
   安老服務   青少年服務   康復服務   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  
   其他(請註明)：       
  非牟利及非政府資助團體，例如：義工組織、長者自務組織、婦女組織、居民組織、街坊福利會及家長教師會等  
  教育團體，包括大專、中學、小學及幼稚園  
  其他非牟利及非政府資助團體(請註明)：    

 
1.3 合辦／協辦團體名稱：   
[如未確定或沒有，跳至 1.5。] 
 
1.4 合辦／協辦團體類型：（請於適當內填上“”）  
  現正接受社會福利署資助的機構及其轄下單位（請註明團體主要服務類別）  
   安老服務   青少年服務   康復服務   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  
   其他(請註明)：       
  私營安老院  
  教育團體，包括大專、中學、小學及幼稚園  
  非牟利及非政府資助團體，例如：義工組織、長者自務組織、婦女組織、居民組織、街坊福利會及家長教師會等  
  其他非牟利及非政府資助團體(請註明)：    

 
1.5 如獲撥款，請選擇支票以中文或英文填寫（二選一及在適當內填上“”）  
  中文支票(須全部以中文填寫此部份)   英文支票(須全部以英文填寫此部份) 
  支票抬頭人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  支票寄出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 團體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(須與 1.1 申請團體名稱相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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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6 申請團體是否曾獲「老有所為活動計劃」撥款資助：（請於適當內填上“”）  
 是   否  

 
1.7 申請團體是否申請多於一個活動計劃：（請於適當內填上“”）  
  否  
  是，請註明《申請書》遞交地區： 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團體/中心負責人姓名：   (先生／女士)  職位：   
活動計劃負責人姓名：   (先生／女士)  職位：   
地址：   
聯絡電話：    傳真號碼︰   
團體/中心電郵地址：   
活動計劃負責人電郵地址：  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2. 活動計劃內容  
 
2.1 活動計劃摘要(請用不多於 150 字簡述活動計劃的目標及特色)：  

 
 
 
 
 
 
 

 
2.2 活動計劃如何切合 2026-28 年度「老有所為活動計劃」的主題  －  

《銀齡智匯  同創「耆」蹟》(請用不多於 150 字簡述)：  
 
 
 
 
 
 
 
 

 
2.3 活動性質：(請於適當內加上以顯示最主要的三項) (必須填寫三項) 

 持續學習服務社群   促進身心健康活動   服務院舍長者  
 促進和諧家庭關係   跨代共融   社區教育  
 建立鄰里互助支援網絡   建設長者友善社區   護老者支援  
 保存及發揚傳统文化   其他（請註明）：    

 
2.4 活動形式：(請於適當內加上以顯示最主要的三項) (必須填寫三項) 

 訓練課程   講座／工作坊   義工服務  
 支援及探訪活動   康體／戶外活動   展覽／技能展示  
 嘉年華   其他（請註明）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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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 活動計劃詳情：(由 2026 年 5 月 16 日至 2027 年 1 月 31 日) 
日期  地點  對象／人數／人次  活動項目  

(例子)  
20/5 及 27/5 XXX 中心  長者/15 人/30 人次  

成青義工/5 人/10 人次  
中國剪紙班(2 堂) 
教授長者剪紙畫技巧及  
製作飾物  
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
 
2.6  預計參與人數：  

類別  
長者  非長者   

總數  
(a)+(b)+(c)+(d) 

義工  
(a) 

非義工  
(b) 

義工  
(c) 

非義工  
(d) 

參與人數  (a1)  (c1)  人數  

參與人次      人次  
 
 義工總人數(a1)+(c1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2.7 團體是否計劃用撥款購買非消耗性器材及設備：（請於適當內填上“”）  

 
  是  （請填寫本部份）(須以「支出總額」30%為上限) 
  否  （請跳至 3）  
 
a.  本團體計劃購買的非消耗性器材及設備對活動是不可或缺的，並沒

有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法。  
是  
不是  

b.  本團體計劃購買的非消耗性器材及設備可讓服務對象直接受惠。  是  
不是  

c.  本團體計劃購買的非消耗性器材及設備屬耐用品，活動計劃結束後

仍會繼續使用，讓計劃的成果得以持續發展。  
是  
不是  

d.  本團體已於多個地區遞交申請，而每個申請均有計劃購買非消耗性

器材及設備。  
 
如屬「是」，請列出每區將要購買的非消耗性器材及設備：  

是  
不是  
 

地區  購買物資項目  金額($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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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申請人聲明(請於適當內填上“”)  

 
 
4. 遞交申請書注意事項  
 
4.1 請用中文填寫申請書。  
4.2 若申請團體為非牟利團體，須持有根據《稅務條例》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證明文

件或社團註冊證明書（社團條例 151 章）並連同機構簡介及申請書遞交。  
4.3 遞交方法  

 請將填妥的申請書及收支預算「正本」，連同「電子複本」在申請日期內，按
推行活動計劃的  「主要服務地區」所屬的社會福利署策劃及統籌小組（地址請
參閱《申請資助簡介》第十五項）（下稱「所屬地區的社會福利署策劃及統籌
小組」）遞交。  

 正本必須以郵寄或親身遞交。如以郵寄方式遞交，以郵戳日期為遞交日期。  
 電子複本「申請書」以（Word）格式；「收支預算」則以（Word）或（Excel）

格式儲存。團體可選擇以隨身碟（USB）連同正本一併遞交或以電子郵件(Email)
附件傳送。  

4.4 一個計劃一份申請書：每一個活動計劃即使在多區提供服務，只可遞交一份申請書
予「主要服務地區」所屬地區的社會福利署策劃及統籌小組。如重覆申請，有機會
被取消資格。  

4.5 多於一個活動計劃：若團體申請推行多於一個活動計劃，該團體須分別就每一個活
動計劃遞交一份申請書，並按上述規定向相關的策劃及統籌小組遞交申請。  

 
 

活動計劃負責人簽署：   姓名：   

團體負責人簽署：   姓名：   

團體蓋章：   日期：   
 
 
 

3.1 本團體在 2026-28 年度同時申請「一年計劃」及「兩年計劃」 有[跳至 3.2] 
沒有[跳至 3.3] 

3.2 如本團體的兩份申請書皆成功獲選，本團體將會選擇：  
(註：如已接受撥款推行「兩年計劃」者，不能在 2027-28 年度申請「一年計劃」。 ) 

「兩年計劃」  
「一年計劃」  

3.3 本團體擬向本團體或合辦／協辦機構支付場地／設施費用

或購買服務費用。  
有[跳至 3.4] 
沒有[跳至 3.5] 

3.4 本團體已在《收支預算》中列明向本團體或合辦／協辦機構

所支付使用場地／設施費用或購買服務費用。  
有  
沒有  

3.5 本團體已細閱《4.3 遞交方法》，並明白《申請書》及《收

支預算》正本須與電子複本在截止日期前一併提交。  
 正本以親身或郵寄遞交；  
 電子複本則選擇以右邊方式提交：  

 USB(連同正本) 
電郵至策劃及統

籌小組  
 


